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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政府
关于印发《重庆市綦江区“三线一单”生态环境

分区管控调整方案（2023年）》的通知
綦江府发〔2024〕15 号

各街道办事处、各镇人民政府，区政府有关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《重庆市綦江区“三线一单”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调整方案

（2023 年）》已经区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

行。

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政府

2024 年 6 月 14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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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綦江区“三线一单”生态环境
分区管控调整方案（2023 年）

实施“三线一单”（生态保护红线、环境质量底线、资源利

用上线和生态环境准入清单）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制度，是新时代

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、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、加强

生态环境源头防控的重要举措。为推动实现生态环境分区域差异

化精准管控，突出时效性和针对性，落实“十四五”相关规划要

求，衔接最新“三区三线”成果，结合实际，系统调整我区“三

线一单”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成果，提升成果时效性和针对性，形

成与我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相适应的“三线一单”生态

环境分区管控体系。

一、调整原则

（一）坚持底线约束。坚持以生态功能不降低、环境质量不

下降、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不突破为底线，落实生态环境分区管控

硬约束，严格禁止降低要求、弱化管控的调整。

（二）强化空间管控。结合“十四五”环境管理目标和国土

空间规划成果，优化调整生态保护红线及一般生态空间、环境质

量底线、资源利用上线的生态环境管控要求，完善以环境管控单

元为基础的空间管控体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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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突出分类准入。以调整后的环境管控单元为单位，从

空间布局约束、污染物排放管控、环境风险防控、资源利用效率

等维度，优化调整全区生态环境准入清单，强化刚性约束，突出

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的针对性、有效性、实用性和可操作性。

二、总体目标

到 2025 年，统筹保护好綦江河水系网和大娄山脉生态空间，

环境质量持续改善，土壤污染风险得到有效管控，主要污染物排

放总量持续减少，农村人居环境显著改善，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

治理能力现代化明显提升，“生态产业化、产业生态化”取得明

显进展，居民幸福感显著增强，山清水秀美丽綦江建设取得明显

成效。

到 2035 年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成为主流，主要污染物排放

总量达到管控要求，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，生态环境质量根本

好转。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，重庆南部生态屏障功能更加凸显，

基本建成山清水秀美丽綦江。

三、调整结果

（一）环境管控单元调整结果。

依据生态保护红线、环境质量底线、资源利用上线等调整情

况，结合我区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实际，调整优先保护、

重点管控、一般管控三类环境管控单元，分区分类实施精细化管

控。优先保护单元突出系统性保护，保持空间格局基本稳定，部

分单元按照优化调整后的生态保护红线予以整合；重点管控单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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突出精细化管理，空间格局与环境治理格局相匹配，部分单元根

据产业园区和城镇开发边界进行细化；一般管控单元保持基本稳

定，为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预留空间。

调整后，全区环境管控单元由 24个调整为 26 个。

优先保护单元：个数维持 11 个不变，面积占比由 21.1%调

整为 21.1%，基本不变。

重点管控单元：由 8 个调整为 10个，面积占比由 25.6%调

整为 25.3%，较上一轮减少 0.3%。

一般管控单元：个数维持 5 个不变，面积占比由 53.3%调整

为 53.6%，较上一轮增加 0.3%。

（二）生态环境准入清单调整结果。

生态环境准入清单保持一定的延续性，维持“市级总体管控

要求—区县总体管控要求—单元管控要求”三个层级框架，坚持

目标和问题导向，以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目标为核心，实施差

异化管理。我区严格按照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落实生态保护红

线、环境质量底线、资源利用上线制定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实施生

态环境分区管控的实施意见》（渝府发〔2020〕11 号）和本次

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调整结果相关规定，结合调整后环境管控单元

的生态环境主要特征、突出问题和环境质量目标，以改善生态环

境质量为导向，提出具有针对性、可操作性的管控要求。全区原

总体管控要求共 18 条，在原总体管控要求基础上删除 8 条，修

改 7 条，新增 19条。调整后，全区总体管控要求共 29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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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重庆市綦江区环境管控单元调整结果分布图（2023年）

2.重庆市綦江区环境管控单元调整结果统计表（2023年）

3.重庆市綦江区生态环境准入清单总体管控要求（2023年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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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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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重庆市綦江区环境管控单元调整结果统计表（2023 年）
环境管控单元

编码
环境管控单元名称

环境管控单元

分类

ZH50011011001 綦江区古南街道东风水库桥河水厂水源地 优先保护单元 1

ZH50011011002 綦江区三角镇鱼栏咀水库文龙水厂水源地 优先保护单元 2

ZH50011010003 綦江区篆塘镇綦江河三江水厂水源地 优先保护单元 3

ZH50011010004 重庆綦江老瀛山地方级自然保护区 优先保护单元 4

ZH50011010005 重庆綦江长田县级自然保护区 优先保护单元 5

ZH50011010006 重庆綦江古剑山市级森林公园 优先保护单元 6

ZH50011010007 重庆綦江万隆市级森林公园 优先保护单元 7

ZH50011011008 重庆綦江通惠河国家级湿地公园 优先保护单元 8

ZH50011011009 綦江区生态保护红线 优先保护单元 9

ZH500110110010 古剑山—清溪河风景名胜区 优先保护单元 10

ZH50011011011 綦江区一般生态空间—生物多样性维护 优先保护单元 11

ZH50011020001 綦江区工业城镇重点管控单元—城区片区 重点管控单元 1

ZH50011020002 綦江区工业城镇重点管控单元—北渡片区 重点管控单元 2

ZH50011020003 綦江区工业城镇重点管控单元—永桐片区 重点管控单元 3

ZH50011020004 綦江区工业城镇重点管控单元—扶欢片区 重点管控单元 4

ZH50011020005 綦江区工业城镇重点管控单元—安稳片区 重点管控单元 5

ZH50011020006 綦江区工业城镇重点管控单元—三江片区 重点管控单元 6

ZH50011020007 綦江区工业城镇重点管控单元—打通片区 重点管控单元 7

ZH50011020008 綦江区工业城镇重点管控单元—其他城镇片区 重点管控单元 8

ZH50011020009 綦江区重点管控单元—綦江河北渡其余区域 重点管控单元 9

ZH500110200010 綦江区重点管控单元—蒲河寨溪大桥其余区域 重点管控单元 10

ZH50011030001 綦江区一般管控单元—綦江河綦江上游段 一般管控单元 1

ZH50011030002 綦江区一般管控单元—綦江河綦江中游段 一般管控单元 2

ZH50011030003 綦江区一般管控单元—綦江河清溪河 一般管控单元 3

ZH50011030004 綦江区一般管控单元—綦江河沙溪河 一般管控单元 4

ZH50011030005 綦江河通惠河 一般管控单元 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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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重庆市綦江区生态环境准入清单总体管控要求（2023 年）

管控
类别 总体管控要求 备注

空间布局
约束

执行重点管控单元市级总体要求第一条、第二条、第五条、第六条、第七条。 /

禁止在合规园区綦江工业园区各组团外新建、扩建钢铁、石化、化工、焦化、建材、有色、制浆造纸等高污染项目（高污染项
目严格按照《环境保护综合名录（2021 年版）》“高污染”产品名录执行）。禁止新建、扩建不符合国家石化、现代煤化工等产
业规划布局的项目。新建、改建、扩建“两高”项目须符合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相关法定规划，满足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
控制、碳排放达峰目标、生态环境准入清单、相关规划环评和相应行业建设项目环境准入条件、环评文件审批原则要求。

重点管控单元市级总体
管控要求第三条细化完

善

严把项目准入关口，对不符合要求的高耗能、高排放、低水平项目坚决不予准入。加快布局分散的企业向园区集中，鼓励现有
工业项目搬入綦江工业园区和中小企业集聚区、化工项目按要求进入綦江工业园区扶欢组团。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
特殊要求的项目外，新建有污染物排放的工业项目应当进入工业集聚区，新建化工项目按要求进入綦江工业园区扶欢组团。

重点管控单元市级总体
管控要求第四条细化完

善

持续推进历史遗留及关闭矿山生态修复工程，对还未采取生态保护和恢复措施的，严格按照规定和标准开展生态恢复与治理。
区级保留管控要求并结

合实际完善

以赶水、打通、安稳、石壕四镇为重点区域，加强采煤沉陷区生态环境修复治理，加快接续替代产业培育，开展矿井水治理，
实施煤炭渣场及矸石山治理和生态恢复，严格落实生态恢复要求。

区级保留管控要求并结
合实际完善

加快大中型和骨干矿山企业的建设和发展，促进小型矿山企业的重组改造。新建矿山按照绿色矿山建设标准进行规划、设计、
建设和运营管理，生产矿山加快升级改造、逐步达标，因地制宜建设“工厂式”矿山、“花园式”矿山，促进矿区矿容矿貌大
改观、大提升。

区级保留管控要求并结
合实际完善

页岩气开发布井时，应尽量避开地下暗河。 区级保留管控要求

严格排放重金属（铅、汞、镉、铬、砷、铊和锑）相关的重点行业企业准入。
区级保留管控要求并结

合实际完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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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控
类别 总体管控要求 备注

紧邻居住、医疗等环境敏感用地的工业地块严格限制排放恶臭异味物质、《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名录》所列大气环境污染物以
及《危险化学品目录》所列剧毒物质的项目建设。

区级新增管控要求

严格执行钢铁、电解铝、水泥、平板玻璃等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。 区级新增管控要求

污染物
排放控制

执行重点管控单元市级总体要求第八条、第九条、第十一条、第十三条、第十五条。 /

在重点行业（工业涂装、化工、电子、包装印刷、家具制造、油品储运销等）推进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，推动低（无）挥发
性有机物原辅材料和产品源头替代，推广使用低挥发性有机物含量产品，推动纳入政府绿色采购名录。有条件的工业集聚区建
设集中喷涂工程中心，配备高效治污设施，替代企业独立喷涂工序，对涉及喷漆、喷粉、印刷等废气进行集中处理。

重点管控单元市级总体
管控要求第十条细化完

善

推进乡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达标改造。新建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转关口污水处理厂、共同片区、松同片区等污水处理厂全部按
照《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8918-2002）一级 A 标及以上排放设备标准设计、施工、验收，建制石角干坝、
东溪竹林堂、三角吉安、打通大罗、郭扶高庙、三角乐兴等乡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出水水质不得低于《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
排放标准》（GB18918-2002）一级 B 标排放标准；对现有截留制排水管网实施雨污分流改造，针对无法彻底雨污分流的老城
区，尊重现实合理保留截留制区域，提高截留倍数；对新建的排水管网，全部按照雨污分流模式实施建设。

重点管控单元市级总体
管控要求第十二条细化

完善

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坚持减量化、资源化和无害化的原则。推动磷石膏、冶炼废渣、煤矸石、粉煤灰、尾矿等大宗工业固体
废物资源化利用，逐步减少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堆存量；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工业固体废物产生、收集、贮存、
运输、利用、处置全过程的污染环境防治责任制度，建立工业固体废物管理台账。

重点管控单元市级总体
管控要求第十四条细化

完善

全面推进水泥熟料行业超低排放改造，有序推进现有火电、热电行业超低排放改造，新建燃煤机组实施超低排放；火电、水泥
工业企业以及燃煤锅炉使用单位应当按照规定配套建设脱硫、脱硝、除尘等污染防治设施，采用先进的大气污染物协同控制技
术和装备。全面实施分散燃气锅炉低氮排放改造；重点推进挥发性有机物和氮氧化物协同减排，加强细颗粒物和臭氧协同控制。

区级保留管控要求并结
合实际完善

矿产资源开采过程中，应当在矿山开采现场以及堆场配套建设、使用控制扬尘和粉尘等污染治理设施，确保达标排放，并按规
定进行生态修复。

区级新增管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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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控
类别 总体管控要求 备注

加快大宗货物和中长途货物运输“公转铁”“公转水”，大力发展铁水、公铁、公水等多式联运，大宗物料优先采用铁路、管道
或水路运输，短途接驳优先使用新能源车辆运输；提高燃油车船能效标准，健全交通运输装备能效标识制度，加快淘汰高耗能
高排放老旧车船。全面实施汽车国六排放标准和非道路移动柴油机械国四排放标准。深入实施清洁柴油机行动，鼓励重型柴油
货车更新替代。

区级新增管控

第十八条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。引导、鼓励农村“化肥农药减量化生产”行动，推进农药化肥减量增效、秸秆综合利用，
强化农膜和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。并加强畜禽养殖废弃物污染治理和综合利用，完善畜禽养殖场污染治理配套设施设备，
推广、指导畜禽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，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，强化污水、垃圾等集中处置设施环境管理。

区级保留管控要求并结
合实际完善

环境风险
防控

执行重点管控单元市级总体要求第十六条。 /

綦江工业园区扶欢组团严格构建不低于“单元—企业—片区级—流域”四级事故废水风险防范体系和“政府—园区—企业”的
三级环境风险应急体系。

重点管控单元市级总体
管控要求第十七条细化

完善

磷石膏渣场实现雨污分流、渗滤液有效收集处理，地下水定期监测；加强磷石膏综合利用。 区级保留管控要求

制定页岩气开采地表水、地下水环境监测方案，采用先进环保的钻采工艺。 区级保留管控要求

定期开展环境安全排查整治专项行动，落实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制度，严格监管重大突发环境事件风险企业。建立环境
风险隐患排查档案，实行销号制度。

区级新增管控要求

资源利用
效率

执行重点管控单元市级总体要求第二十一条、第二十二条。 /

实施能源领域碳达峰碳中和行动，发展壮大清洁能源产业，坚持因地制宜、分布式与集中式并举，充分利用水能、光伏、风能
等可再生能源资源，加速对化石能源的替代；因地制宜开发水能资源，推进水电绿色化智能化发展，加快蟠龙抽水蓄能电站等
项目建设，推动能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开发利用，促进重点用能领域能效提升。

重点管控单元市级总体
管控要求第十八条细化

完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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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控
类别 总体管控要求 备注

鼓励高耗能行业生产企业实施技术升级改造，全区工业重点行业建成产能全部达到能效基准水平；鼓励企业对标能耗限额标准
先进值或国际先进水平，钢铁、火电、水泥、电解铝、平板玻璃等主要产品单位能耗应当优于国家能耗限额标准；水泥熟料能
效不低于《高耗能行业重点领域能效标杆水平和基准水平（2021 年版）》中基准水平 117 千克标准煤/吨；燃煤发电机组不低于
《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重点领域标杆水平和基准水平（2022 年版）》（发改运行〔2022〕559 号） 中基准水平。加快主要产品工
艺升级与绿色化改造，推动工业窑炉、锅炉、电机、压缩机、泵、变压器等重点用能设备系统节能改造。

重点管控单元市级总体
管控要求第十九条细化

完善

新建、扩建“两高”项目应采用先进适用的工艺技术和装备，单位产品物耗、能耗、水耗等达到清洁生产先进水平，鼓励实施
先进的节能降碳以及废水循环利用技术，深挖水泥熟料、火电机组等余热余压利用，提升能源资源利用效率；建材等行业重点
工业产品能效达到国际先进水平。

重点管控单元市级总体
管控要求第二十条细化

完善

在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，禁止销售、燃用高污染燃料；现有使用高污染燃料的设施应当限期淘汰或者改用天然气、页岩气、电
力、风能等其他清洁能源。加强页岩气勘探开发利用，鼓励页岩气制氢产业发展，推进扶欢循环经济产业园建设，推动延伸页
岩气下游精深加工链条。

区级新增管控

控制煤炭消费总量，电解铝、火电、水泥等重点用煤行业实施煤炭清洁利用，有序推进“煤改电”“煤改气”工程。持续优化
现役煤电机组运行管理，推进旗能电铝自备煤电机组等现役煤电机组三改联动，推动具备条件的机组开展热电联产改造，鼓励
松藻电力开展锅炉和汽轮机冷端余热深度利用改造、煤电机组能量梯级利用改造。

区级新增管控


